附件1：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PA教育中心
2021年招收MPA研究生提前批次复试条件、程序及政策

一、提前批次复试条件

凡符合国家规定的报考条件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即可申请参加提前批次复试。

1、截至2021年8月底，研究生毕业后工作3年及以上，本科生毕业后工作5年及以上，专科生毕业后工作6年及以上。在境外获得的学历(学位)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。 
2、参加工作以后，获得市(地级)、厅级(限市、厅本级，不包括其下属机构)及以上奖励、荣誉(指因本职工作尤其是管理工作成绩突出，而获得的正式表彰奖励和荣誉，不包括征文、演讲、文娱活动等)；有重大发明、专利(要求：附加盖发文单位公章的奖励文件复印件、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)。

3、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或突出贡献，如作为主要成员(主持、主编、主笔等)完成有影响力的政策文件、著作、调研报告等(要求：附详细资料和证明文件)。

4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服务西部计划、“大学生村官”、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(要求：携带自己所参加“计划”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，服务单位证明文件、单位简介、单位推荐函、单位人事部门的联系电话)。

5、党政部门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中副科级及以上职务(职级)、中级及以上职称，大中型企业相当于副科级及以上职务职级的中高层管理人员、中级及以上职称。(要求：附任职文件或证明、单位简介、单位人事部门的联系电话)。
6、“行业合作、订单培养”模式的委托单位推荐 (要求：提交委培单位简介、委培单位主管领导和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的推荐函、单位主管领导和人事部门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)。

二、提前批次复试程序

1、申请起止时间

2020年10月10日——2020年11月10日。

2、申请方式

填写《提前批次复试申请书》，将电子版发送至：ustcmpa@ustc.edu.cn附件文件名“材料名称+姓名”；纸质版《申请书》及相关材料（装订规则在招生群中查看），于2020年11月15日18:00前，寄(送)到中国科大MPA教育中心。复试申请以纸质最终版送达为准。
MPA教育中心对申请者资格进行审核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考生，方可参加提前批次复试。
3、复试时间

具体复试时间另行通知。
4、复试地点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PA教育中心(科大南区公共事务学院)。
5、复试形式和内容
⑴形式：综合面试。
⑵内容：含盖政治理论及其运用能力、英语应用能力、专业及综合能力。英语主要考查考生的听、说、译能力；政治和专业及综合能力主要考查考生对相关基本理论的理解能力、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及应变能力。考核范围为基本理论、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和国内外大事。
6、复试流程

检录个人信息、交验相关材料→ 上交手机等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 → 等待复试 → 复试 → 复试结束。（提醒：不得携带私人物品进入复试室。复试结束后立即离开，不得逗留）
7、复试需提交的材料
⑴《提前批次复试申请书》及其中所涉及证书、材料的复印件各一式三份，装订成册；
⑵三支一扶计划、大学生村官、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符合政策加分的相关证明材料 (项目结束考核合格三年内)，退役大学生士兵证明材料；
    ⑶《提前批次复试申请书》中所涉及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和其他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⑷研究生或大学成绩单原件(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公章即为原件)；
⑸2021年全国联考报考确认凭据；
⑹有效身份证件(身份证、护照或军官证)原件及复印件。

注意：(1)所提交的复试材料必须装订成2册，“申请书”订为一册，其他相关材料订为一册；(2)提交材料中所有需签名之处必须手写；⑶未按时提交材料，以及提交材料不全、不真实、不符合要求者，不予安排复试。

三、提前批次复试有关政策

1、我校的复试分为正常批次和提前批次，复试分数线由学校自主划定，其中提前批次复试分数线参考国家A类考生最低控制分数线。

2、报考我校2021年MPA研究生的考生，方可申请参加提前批次复试。
3、提前批次复试成绩优秀和合格的考生，可获得“条件录取资格”，此资格仅在2021年MPA研究生录取时有效。复试优秀给予“获学校自主划定B线条件录取资格”人数的上限为45人；复试合格给予“获学校自主划定A线条件录取资格”，最终人数视生源质量确定。

4、获得“学校自主划定B线条件录取资格”的考生，只要初试成绩达到学校自主划定复试分数线B线且资格审查通过，即可获得预录取资格；获得“学校自主划定A线条件录取资格”的考生，只要初试成绩达到学校自主划定复试分数线A线且资格审查通过，即可获得预录取资格。学校按最终成绩由高到低依序录取，最终成绩=(初试成绩÷3+复试成绩)÷2。

四、联系与咨询

地址：230052 合肥市徽州大道1129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PA教育中心(科大南区公共事务学院)

电话：0551--63492026(张老师)

MPA招生QQ群：468225348  (以“姓名+工作单位”申请，方可入群，在本群的昵称亦应为“姓名+工作单位”)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PA教育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5日
特别提醒：
1、实行差额复试；提交复试申请书并通过审核，方可参加复试；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参加复试；未按规定提交复试申请书及未按规定时间参加复试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复试；复试申请未通过审核的考生，不予复试。
　　2、网报时学历(学籍)审核未通过，又未提供学历(学籍)认证报告的考生，不得参加复试。
　　3、复试时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；有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(如论文、著作、职务、奖励、专利等)；英语四、六级考试成绩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　　4、提交的纸质《复试申请书》及其他材料中，所有项目必须如实完整填写；凡需签字盖章之处，均须签字人本人手写、加盖红章。否则，材料无效。若因此影响复试及录取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
　　5、推荐信不得少于2份；推荐人必须具有高级职称，或担任副处级及以上职务，或大中型企业高管，是被推荐考生的直接或上级领导为佳，能证明申请人的学习能力、工作情况、社会责任意识和未来发展潜力；推荐人与被推荐考生之间存在亲朋关系的，应回避。
　　6、复试期间，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不得传递任何试题信息，不得使用任何具有传输功能的电子产品(先交给管理人员保管，复试结束领回)，不得携带私人物品进入复试室。违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复试和录取资格。
　　7、复试过程中，服从安排，保持安静，自觉维护秩序；复试结束后，立即离开，不许逗留。违者，一经发现，给予警告直至取消录取资格。

    8、考生所提交复试材料属备档材料，概不退还。

